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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落实新预算法  加强财政审计监督
张亚亮

运行过程的监督机制，实现对公共资

金、国有资产和国有资源审计监督的

全覆盖。一是坚持预算执行审计与决

算（草案）审签相结合，财政财务收支

审计与专项审计相结合，经济责任审

计与预算执行审计、专项审计和政府

投资审计相结合的组织方式，积极推

进和完善多专业融合、多视角分析、多

方式结合的审计模式，努力实现审计

监督的全覆盖。二是加快推进部门决

算（草案）审签制度和部门预算执行绩

效审计，不断扩大延伸基层预算单位

的审计面，强化对预算安排、执行、调

整、决算环节的监督，探索对部门预算

执行整体情况发表审计意见。三是进

一步加大对重点基础设施和公共工程

的审计，重点关注征地拆迁、工程招投

标、设备采购、工程质量、建设资金、

运营管理等环节，积极探索 PPP 模式

下的投融资绩效审计，促进深化投资

体制改革。

（三）加强对转移支付机制及资金

的审计监督，推动进一步完善财政管理

体制。应围绕财政审计大格局的总体

框架，加快建立转移支付的日常监督

机制，进一步强化专项监督。一是定期

评估各级政府支出责任、资金分配方

法、转移支付结构等事项，推进清晰划

分政府间财权与支出责任，促进提高一

般性转移支付比重。二是选取因素法

分配的一般性转移支付项目，重点审查

因素设置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检查经济

社会指标的真实性和准确性，验证测

算结果与实际情况的一致性和有效性，

促进健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标准体

系。三是在财政审计大格局框架下，结

合专项审计调查、经济责任审计等审计

项目，加强对转移支付项目设置、服务

主体、申报审批、实际效果、结余结转

等事项的审查，为清理、调整、整合专

项转移支付提供依据。四是合理设计

转移支付绩效审计的标准体系，加强对

转移支付项目及资金绩效的综合评价，

客观分析财政转移支付政策的有效性，

并通过问责机制保障各类转移支付资

金安全、高效使用。

（四）积 极 构 建 政 府 性 债 务 动 态

化、常规化的审计监督机制，有效防

范财政风险。要以维护财政安全为重

点，有步骤、有组织地开展对制度建

设、计划报批、总量控制、资金投向、

使用绩效、风险预警等方面的跟踪监

督，重点审查地方政府及部门是否按

规定编制年度债务计划，债务规模是

否脱离地区经济实力和偿债能力，债

务资金是否未按核准用途投入非公益

类项目，是否存在债务资金长期大量

闲置、被违规挪用、资金使用绩效不

高等问题。同时，不断加大延伸审计

和审计调查的深度，综合运用债务率、

新预算法总结和继承了分税制改

革以来预算管理创新与实践的经验，

并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深化财税

改革的总体要求，在立法宗旨、全口

径 预 算 管 理、预 算 审 查、预 算 责 任、

预 算 公 开、债 务 监 管 等 多 个 方 面 做

出了重大调整。进一步明确控制、约

束政府的预算权，监督政府如何“花

钱”，“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实现国

家 分 配 公 共 资 源 的 制 度 化、规 范 化、

程序化。为此，笔者就如何贯彻落实

新预算法，进一步加强财政审计监督

工作、推进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提出以

下建议。

（一）加强对全口径预决算的审计

监督。一方面，应加强对财政、国库、

税务及非税征收部门的审计，不断扩

大执收单位和重点纳税企业的延伸审

计覆盖面，促进政府及财政部门如实

反映收入规模，推进政府收入依法征

收。另一方面，应重点开展政府支出

完整性的审计，重点开展对超收收入、

存量资金、政府性债务、转移支付支

出、预算周转金、预算调节基金的专

项审计，推进政府支出全部纳入预算

管理。

（二）创新审计方式，统筹审计资

源，努力实现审计监督的全覆盖。要不

断总结、提升、创新审计管理方式和审

计方法，建立健全政府性资金和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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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债率、借新还旧率等指标评判债务

结构及风险水平。客观反映地方性政

府债务的总体状况，揭示政府财政运

行中的突出问题，促进健全债务风险

预警和防范机制。

（五）进一步提高绩效审计的深度

和广度，促进提质增效和厉行节约。新

预算法中“绩效”一词前后出现六次，

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确了我国公共财政

预算收支中的绩效管理要求。因此，一

方面，要统筹考虑财政资金投入与项

目进展、事业发展以及政策目标的关

系，将问效、问绩、问责贯穿审计实施

的全过程，密切跟踪预算编制、执行、

调整、决算各个环节，从政策落实、资

金安排、资源利用和行政效能等视角，

综合分析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

效益，促进各级政府和财政部门加强

支出预算管理，增强资金统筹的效率

和效果。另一方面，要更加注重行政运

行成本和管理绩效，持续开展贯彻落

实“八项规定”、“约法三章”以及厉行

节约反对浪费等规定的专项检查，重

点加强对各单位、各部门“三公”经费、

会议费、培训费、考察费和楼堂馆所清

理情况的专项审计，促进建设节约型

政府。

（六）加强对财政存量资金的审计

监督，提高结转结余资金的使用效率。

新预算法明确规定“各级政府应当建

立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这是落实党

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要求，也是

财政预算管理的重大制度创新。为此，

要加强对存量资金管理情况的审计监

督，关注该投未投、该用未用以及财

政资金使用效益低下问题，促使管理

部门全面清理，统筹安排，尽快落实

到项目，把沉淀结余资金用到重点领

域和关键环节，集中有限的资金用于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的重

点领域。

（七）积 极 推 进 审 计 结 果 公 开 工

作，为社会公众了解政府预算、参与

国家治理提供信息和渠道。新预算法

中明确规定，“对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

收支的审计报告应当向社会公开。”为

此，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审计结果公

告和审计信息发布制度，规范公告的

形式、内容和程序，逐步健全以预算执

行审计结果综合公布为主体、单项公

告等形式为补充的公开模式 ；另一方

面要继续加大审计信息依法公开的力

度，扩大审计结果公开的范围和领域，

加快探索审计整改公告的方式和渠道，

不断提高审计工作的开放性和透明度，

促进审计监督与舆论监督、社会监督

的有效结合，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

在阳光下运行。

（作者单位 ：北京市审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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